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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印发

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积极授课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所属各部门：
现将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导师积极授课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

2013年8月19日
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导师
积极授课实施办法
为了进一步提高生源质量，我所加强了与高校的合作，目前已与中科大、山东大学、北科大、吉林大学等高校开展了联合培养英才班的合作；同时，我所与中科院微电子所、国科大正在积极推动“示范性微电子学院”的工作，旨在适当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。按照合作协议和发展规划，研究所将组织高水平的导师为大学生开设相关课程，内容包括：半导体技术前沿、半导体工艺、半导体材料、半导体器件及应用等；授课可采取一个导师集中授课或多个导师联合开课等方式，上课时间可安排在平时，也可以安排在周末或暑期小学期。

为了鼓励我所高水平导师到国科大、我所与高校联合成立的英才班及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授课，经所务会决定，现制定实施办法：

1、 研究所将根据授课整体情况拿出部分招生名额（包括博士名额和硕士名额），对在“国科大”或在“我所与高校联合成立的英才班” “示范性微电子学院”授课的老师进行鼓励。具体鼓励名额数量，研究所将根据授课总体情况、当年指标情况等综合因素确定。

2、 导师的上课学时，研究生部将给予累计。课程以研究所与高校协商列入教学计划、且在研究生部备案的课程为准。应高校邀请、研究所委派，为我所与高校联合举办的英才班所做的学术讲座，按照每次2个学时计入累计学时。
3、 到学校授课的往返旅费由导师自行承担，研究所将支付讲课费。高校方面提供的讲课费按照高校各自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4、 研究所每年都会根据导师讲课情况、学生对导师的评价等进行综合考虑，以确定下年度上课导师的人选。
5、 请有意愿上课的老师到研究生部报名，并提交相关材料（包括课程名称、授课大纲、计划学时、授课方式等），学位委员会将从中优选课程及上课导师。一旦确定后，即为备案课程，研究所将与相关高校协商，列入高校的教学计划。
6、 每年年终研究所将对导师上课及受奖励情况进行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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